深圳狮子会2014-2015年度总监、副总监、
秘书长、理事候选人产生方式及资格条件
（草案）
一、产生方式

1.
第十二届年会将从符合资格条件并报名参选的候选人中选出2014－2015年度理事会成员33名，包括总监、上届总监、第一副总监、第二副总监、秘书长各1名、理事会理事28名。
2.
总监候选人从第一副总监中产生；第一副总监候选人从第二副总监中产生；第二副总监候选人从历届理事会成员中报名产生；秘书长候选人由主管部门提名推荐产生。

3.
总监、上届总监、第一副总监及秘书长由年会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

4.
第二副总监及其他理事由年会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

二、资格条件

（一）总监、第一副总监、第二副总监候选人报名资格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含港澳台）；

2. 总监、第一副总监、第二副总监曾担任过本会理事会成员，且会龄满5年，在本会狮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3.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4. 年龄不超过七十周岁；

5.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6.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7. 未受过刑事处罚；

8.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

9. 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三年达到20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5人以上；

10. 得到所在服务队2/3的会员推荐；

11. 竞选承诺的个人捐款和筹款已经兑现；

12. 较好完成当年度本职位的工作任务。

（二）秘书长候选人报名资格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含港澳台）；

2. 在本会狮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3.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4. 年龄不超过七十周岁；

5.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6.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7. 未受过刑事处罚；

8.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

9. 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三年达到20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5人以上；

10. 得到所在服务队2/3的会员推荐；

11. 较好完成当年度本职位的工作任务。

（三）理事候选人报名资格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含港澳台）；

2. 曾担任过服务队队长（会长），会龄满三年；

3. 对本会发展有较大贡献；

4. 年龄不超过七十周岁；

5.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6.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7. 未受过刑事处罚；

8.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9. 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两年达到20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5人以上；

10. 得到所在服务队2/3的会员推荐；

11. 较好完成当年度本职位的工作任务。

三、材料提交

1.自荐及提名推荐表（由一名历届理事、一名当届理事推荐）；

2.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复印件；

3.无犯罪记录证明；

4.党组织鉴定；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所属单位提供任职证明；企业主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社会人士须由所属街道提供证明； 

5.所在企业上一年度国税、地税纳税证明；个人上一年度纳税证明（理事候选人无需提供）；

6.所在服务队的推荐信；

7. 竞选承诺及履职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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